
丰良镇美丽圩镇人居环境改善提升工程（一期）勘察及设计招标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丰良镇美丽圩镇人居环境改善提升工程（一期）已由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以丰发改投审[2021]25 号文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丰顺县丰良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由省级专

项资金，其余由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安排解决。为尽快实施该项目建设，现对该项目进行勘察及

设计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工程规模：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梅州市丰顺县丰良镇圩镇范围，实施良乡片区市场改造、

圩镇人居环境提升、丰良河和璜溪河河道环境卫生整治等工程建设内容。（具体以设计图纸为

准）

2.2招标范围：岩土工程勘察（包括地质详细勘察、地下管线探查及现状地形图查看等）、

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工程预算、现场服务等内容；

2.3专业内容: 建筑工程、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等配套工程；

2.4项目总投资：本项目总投资估算约为3000万元，其中建安费2597.40万元;

2.5工程地点：丰顺县丰良镇。

2.6工期要求：

勘察工期：合同签订后，承包人收到发包人发出具备进场条件的通知之日起计 15 日内提交

勘察成果文件。设计工期：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日内完成方案设计，方案确定后 20

日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含施工图预算编制）。

2.7 结算方式：总价合同，结算不作调整。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为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独立法人或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的联合体(联合体

成员单位不得多于 2家, 牵头人应为设计单位)：

(1)具有工程勘察综合甲级；或具备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乙级或以上的工程勘察资

质；

(2)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市政行业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同时具备市政行

业（道路工程、给水工程、排水工程）专业设计乙级或以上的工程设计资质；



(3)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建筑行业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

工程）专业设计乙级或以上的工程设计资质；

(4)拟派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具备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

(5)拟派勘察项目负责人：应具备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

3.2 投标人已按照《梅州市建筑市场诚信管理办法（修订）》的要求和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诚信信息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梅市建函〔2016〕365 号）的要求在

梅州市住建局建筑市场诚信管理平台自行申办企业信息登记手续并已在该平台公开发。

3.3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有关工作的

通知》粤建市〔2015〕52 号的要求，省外企业已按要求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

录入相关信息。

3.4 信誉要求：

自2021年10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处罚或通报日期为准），投标人和拟派的勘

察项目负责人、设计项目负责人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未有不良行为或行

政处罚记录，以及不在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良行为处罚期限内。上述不良行为信息未注

明公布期限的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细化广东省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信息公

布期限的意见》（粤建法【2013】54号）执行。

3.5本次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

3.6 前期服务单位：中恒远（广东）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注释：如果前期服务机构参加本次投标，应将本公告发布前最终完成的工作成果（含电子

文件）在发布招标公告的同时提供给所有投标人参考，否则前期参与的服务机构中标无效。

4、资格审查要求和评标办法：

4.1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

标人的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4.2投标文件由评标委员会进行综合评审。

5、投标登记及招标文件获取

本项目采用网上办理投标登记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2年 月 日00时00分至

2022年 月 日23时59分（北京时间，下同），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

进行投标登记，免费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投标人（联合体所有成员）在投标登记前还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




